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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4_A7_E5_B8_B8_E5_c54_154211.htm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

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的决定（２００４年８月２

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

）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作如下修改： 删去第七十五条。 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根据

本决定作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，重新公布。中华人民

共和国票据法 (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０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

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《关于修

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目 录 第一章 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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